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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訂定目的 

明定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（以下簡稱監測中心）之空中輻射偵測作業程序

，俾於核電廠發生事故時，能確實執行空中輻射偵測任務，有效掌握核電廠

及其緊急應變計畫區與鄰近區域之大面積環境輻射狀況，有助於事故應變之

執行。 

2. 適用範圍 

2.1 核電廠發生核子事故時，於事故應變階段及復原階段，輻射監測中心為

儘速瞭解大範圍的地面輻射劑量分布，執行空中輻射偵測作業，以快

速瞭解事故電廠鄰近地區的放射性污染狀況。 

2.2 當複合型災害發生時之核子事故，因道路中斷造成無法執行地面輻射偵

測作業時，以空中輻射偵測結果界定地面放射性污染範圍，作為事故

應變階段中後期及復原階段民眾防護行動和復原措施之參考。 

3. 依據文件 

    3.1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(民國 112 年 6 月 28 日修正)。 

    3.2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本計畫(民國 103 年 10 月 1日生效)。 

3.3 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作業要點(民國 112 年 9 月 27 日生效)。 

3.4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應變與決策參考指引(民國 107 年 5月 31 日訂定

發布)。 

4. 通則說明 

4.1 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係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成立之任務編組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(核能安全委員會，以下簡稱核安會)在核子事故發生時成

立。 

4.2 另依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作業要點，監測中心下設輻射偵測隊、技術

組及行政組；空中輻射偵測由輻射偵測隊第一支隊負責執行，所得數

據之處理及分析則由技術組負責。 

4.3 空中輻射偵測作業由輻射偵測隊第一支隊負責，參與單位包括：輻射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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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中心、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(以下簡稱國原院)、國防部陸軍化兵

群、陸軍航特部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等。 

 

5. 特定要求及注意事項 

5.1 平時整備期間應建立各種飛行路線，依事故電廠附近地形、氣象、放射

性物質外釋狀況以及放射性煙羽可能飄落之方位與範圍，選定飛行路

線，快速擬訂空中輻射偵測計畫。 

5.2 偵測儀器設置於直升機內，須盡可能避開底部油箱位置，以避免因油料

量影響低能量輻射偵測。 

5.3 空中輻射偵測飛行(含直升機及無人機)時應避免通過正在外釋的煙羽區

，以避免人員接受曝露和偵測設備受到污染；如飛機通過外釋中的煙

羽區，降落後需檢測飛機機身、人員與偵測儀器，確認其受污染程度

。 

5.4 當無法確認核子事故後空中煙羽已大部分沉降，原則上不會執行空中輻

射偵測作業；若直升機上測得輻射值超過每小時 20 微西弗,立即中止

飛行任務。劑量評估程式預估地面輻射劑量率有可能超過每小時 1毫

西弗之高污染潛勢區域，建議使用無人機進行空中偵測。 

5.5 當需要進行空中輻射偵測之潛勢污染區之區域範圍，小於 10平方公里

以內時可使用無人機進行污染管制之確認；區域範圍大於 100 平方公

里以上時宜使用一般直升機進行偵測；範圍大小在兩者之間時，應依

當地地形、氣候、交通及載具取得之便利性等狀況研判，使用適當載

具進行偵測作業。 

6. 權責區分 

6.1 輻射偵測隊承監測中心主任之指示，於核子事故發生時，蒐集廠界外環

境輻射度量及偵測資料，提供技術組進行劑量評估比對。如有必要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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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中輻射偵測時，由技術組進行航路規劃與數據分析；行政組聯繫相關

飛行載具支援單位；並得視情況請求國防部或內政部空勤總隊推派專家

參與輻射監測作業。 

6.2 飛行載具由陸軍航特部提供時，上機偵測作業由化兵群偵檢人員負責；

若由空勤總隊提供時，上機偵測作業則可由化兵群偵檢人員或輻射偵測

中心或國原院負責；輻射偵測中心及國原院負責飛行路線規劃與數據處

理分析。 

6.3 平時整備之測試或訓練時，如需要協調空域使用，由技術組向民航局提

報空域申請單(如附件 RMC-R-11-01)，依飛安相關規定進行飛航公告(如

圖 RMC-R-11-01)。 

7. 作業程序 

7.1 當輻射監測中心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擴大輻射偵測範圍，或監測

中心判斷有必要執行空中輻射偵測作業(例如道路交通嚴重受損不利地面

偵測；劑量評估污染範圍最大直線距離可能超過 10 公里以上，或偵測數

據與劑量評估系統預估結果污染範圍差異超過兩個行政區以上等)，由監

測中心主任指示輻射偵測隊及技術組進行空中輻射偵測作業。技術組依輻

射外釋、事故當時氣象條件和核電廠鄰近地區測得的輻射偵測結果，規劃

空中輻射偵測作業，並擬訂「空中輻射偵測計畫」(如附件 RMC-R-11-02 

空中輻射偵測計畫參考案例及圖 RMC-R-11-02 「空中輻射偵測計畫」飛

行路線)。 

7.2 依核定之空中輻射偵測計畫，陳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，由國防部或內政

部空勤總隊派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聯絡員，協調對應單位執行作業。 

7.3 若由國軍支援直升機，請化兵群偵檢人員接獲通知後與航特部人員至龍

潭龍誠營區或恆春龍勤營區報到，本中心技術組於國原院或輻射偵測中心

，依表 RMC-R-11-1 空中輻射偵測裝備表清點領取偵測設備後，攜帶裝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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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往營區與國軍會合；若由空勤總隊支援直升機，則由本中心技術組及偵

測隊人員攜帶裝備前往空勤總隊指定地點會合。飛行前會議進行任務提示

，並與飛行駕駛依當天氣候狀況確認適當之飛行路線。依空中輻射偵測計

畫，就飛行高度、飛行速度、定點位址及路線範圍等條件，執行空中輻射

偵測飛行任務。 

7.4 執行空中偵測過程時，偵測人員應攜帶輻射偵檢器或劑量計並隨時注意

偵測數據，機艙內輻射劑量率達到每小時 0.2 微西弗時提醒飛行機組員；

輻射劑量率達到每小時 20微西弗時，應立即停止偵測作業。 

7.5 飛行任務結束後，輻射偵測隊將空中輻射偵測數據交由技術組進行後續

數據處理，以分析地面輻射污染狀況，界定地面放射性污染範圍(如圖

RMC-R-11-03 空中輻射偵測分析結果污染分佈狀況模擬示意圖）。 

7.6 空中輻射偵測作業流程圖如圖 RMC-R-11-04。 

7.7 有關協調空勤總隊協助空中偵測之作業細節參考本中心「RMC-R-20 核子

事故輻射監測中心協調空勤總隊協助空中偵測作業程序書」。 

8. 文件處理 

    參考附件案例。 

9. 檢核表 

儀器檢核表如表 RMC-R-11-1。 

10.參考文件 

無。 

11.圖 

 圖RMC-R-11-01 空中偵測飛行路線管制飛航公告（範例） 

圖RMC-R-11-02 「空中輻射偵測計畫」飛行路線（範例） 

圖RMC-R-11-03 空中輻射偵測分析結果(污染分佈狀況模擬示意圖) 

圖RMC-R-11-04 空中輻射偵測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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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RMC-R-11-1 空中輻射偵測裝備表 

項  目 儀器及裝備名稱 數   量 
清點結果 

有 無 

偵檢器 SPARCS-A 

SPARCS-M 

3 箱 

1 箱 

  

數據傳輸單元 ATU 

ORTEC digiBASE 

1 部/直升機 

(共計四部) 

  

筆記型電腦 具備 AVID 軟體 1 台/直升機 

(共計四台) 

  

高容量行動電源 直升機上供電電源 1 具/直升機 

(共計四具) 

  

註：儀器、設備由輻射偵測中心及國原院提供及保管，國原院負責維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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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RMC-R-11-01 空中偵測飛行路線管制飛航公告（範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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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RMC-R-11-02 「空中輻射偵測計畫」飛行路線（範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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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RMC-R-11-03 空中輻射偵測分析結果（污染分佈狀況模擬示意圖） 

 

 

圖 RMC-R-11-04 空中輻射偵測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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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附件 

附件 RMC-R-11-01 空域申請資料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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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RMC-R-11-02 空中輻射偵測計畫參考案例 

 核能三廠預估風向（7-9 月至隔年 4 月冬季吹東北季風；5 月-9 月夏季

吹西南季風）與風速為 2 公尺/秒（微風）為例，建議直升機飛行速度

約在 70 海浬/小時、保持目視高度(最好是使用機上雷達高度) 300-800 

呎，定速、定高條件下，於偵測核能三廠半徑 50 公里下風向扇形地區

內(正下風向左右各加 1 個方位；共計 3 個方位，67.5)利用衛星定位

儀設定飛行定點位址及勤務範圍（參考圖 RMC-R-11-02 及圖 RMC-R-

11-03），再以 400~500 公尺間距平行搜索航路飛行，執行空中輻射偵

測。 


